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认购力

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

“南茂科技”）以私募方式增资发行的普通股股份（以下称“本次交易”或“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

性和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核，特此说明如下： 

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的说明 

1、2015 年 12 月 11 日，因筹划涉及股权收购的重大事项，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提交了股票停牌申请等相关文件并获得批准，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 

2、201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因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资金收购台湾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其他上下游芯片公司相关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8 日

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3、2016 年 1 月 15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

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开市后继续停牌。 

4、2016年1月25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拓展创芯投资有限公司与力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认股协议书》，约定认购其私募发行的股份。 

5、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告。 

6、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

师和估值机构等，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提供专业服务，并与上述中介机

构均签署了保密协议。 



7、2016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6 年 2 月 25 日，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出

具了核查意见，法律顾问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履行过程完整、

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1）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尚需履行中国发展和改革部门、商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程序； 

（3）紫光集团下属紫光春华完成协议受让同方股份持有的同方国芯

220,835,000 股股份（占同方国芯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6.39%），使紫光集团对同方

国芯及其实施主体拓展创芯、茂业创芯具有实质控制力； 

（4）深交所对公司本次认购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私募股份事项的审核无异

议； 

（5）尚需取得中国台湾投审会的核准。 

二、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事项拟提交的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该等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以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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